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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立足我国不同区域现实状况的差异，以我国东部某省为研究对
象，基于充分的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和实地调研，以自然资源保护及污染综合防治为核心，深入分析省级
层面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现状，识别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思路和该省实际情
况，制订生态文明管理体系及协调机制改革的总体框架，提出重组机构职能配置、优化自然资源管理、理
顺污染防治体系、健全有效督政机制、发展绿色化决策等五个针对性的改革建议，为我国省级层面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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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widely acknowledged necessity of system reform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dapted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condition, taking one eastern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study presented a provincial-level framework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form by full references research,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fi eld survey, especially concerning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Th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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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安排和部署，要求深化生态

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

制度 [1]。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再次明确要推进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然而，各个省份在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经济发

展、城镇化程度、环境管理水平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

所面临的主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也有所不

同。随着国家层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宏观指引逐步明

晰，各个省级层面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探索、加

快推进；省级层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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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究，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及热点问题

之一。

1 省级管理体制现状

本研究选取东部某省为研究对象，该省位于东

部平原地区，涉及淮河、长江、太湖等多个流域，为

中国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经济总量及人均

GDP 均位居全国前列。该省积极推进生态省建设，明

确生态建设目标，实施省市县三级联动、行政与流域

相结合的多项工程；同时，率先划定省级层面生态红

线区划，细化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创新湖泊

治污管理体制，设立湖泊流域治污管理委员会专门机

构。总体上，该省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走在全国前列，

在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也积极创新探索新路、取得

一定改革成效。

该省生态文明管理体制包

括两个部分（图 1）。

一是自然资源保护管理，

针对矿产、土地、地表水、地

下水、海洋、森林、野生动植

物等自然资源，包括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监管、

自然资源集约利用、生态资源

保护四个方面；二是污染综合

防治管理，针对大气、地表水、

地下水、土壤、噪声、固废、

核与辐射等污染类型，包括污

染物源头削减、污染物过程控

制、环境受体末端修复三个方面。

2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生态文明管理体制（自然资源保护、污染综合

防治）中，该省主要省级部门的职责归属如表 1 所示。

可以看出，各主要省级部门的职能领域交叉越位、职

能分散、体制复杂。

具体地，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 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不完善

一是自然资源产权归属较为分散。矿产、土地、

水、海洋、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产权（代理人）分属国土、

水利、海渔、林业等多个部门，不符合各种自然资源

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规律。

序号 省级部门

自然资源保护 污染综合防治

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

自然资源
开发监管

自然资源
集约利用

生态资
源保护

水污染
防治

海洋污
染防治

大气污
染防治

土壤污
染防治

其他

1 发改 ● ● ● ● ● ●

2 环保 ● ● ● ● ● ● ● ●

3 国土 ● ● ● ● ● ●

4 农业 ● ● ● ● ● ● ●

5 水利 ● ● ● ●

6 住建 ● ● ● ● ● ● ●

7 林业 ● ● ●

8 能源 ● ● ●

9 海渔 ● ● ● ● ● ● ●

10 经信 ● ● ● ● ● ●

11 交通 ● ● ●

12 湖泊治污机构 ● ●

注：● 表示该部门具有相应职能领域的职能。

表1 省级层面生态文明管理体制中主要省级部门职能领域

图1 省级层面生态文明管理体制包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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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存在矛盾。当前自然资

源管理部门既有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职能，又负责

资源开发及经营管理，保护与开发归于同一部门的职

能分配存在隐患。

三是自然资源保护尚无统一归口。水、土地、矿

产、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湿地等生态空间，其管理职能归口分散、相互之间协

调不足，缺乏统一规划和保护。

四是资源利用及污染防治缺乏协调。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和污染综合防治是两个相关联的过程，在实际

的管理中两者缺乏协调、割裂明显；尤其在水资源开

发利用与水污染防治方面，“供、用、耗、排”各个

流程管理职能分散，各个部门职能交叉，“多龙管水”

情况突出。

2.2 污染防治职能执行不协调

一是污染防治职能交叉越位普遍，其中最明显的

是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职能。环保、水利、农业、海渔

等部门均依法建立自身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图 2）；因缺乏统一规划布局、评价标准不同，

各个部门相互协调不足，“数出多门”、数据不一致

情况屡有发生。

二是污染防治职能落实存在缺位。

省级层面采用“统分结合”的污染防治

模式，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部

门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治污职责。然而，

实际工作中部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普遍

存在。

三是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有待整合。

具体地，在农业面源污染方面，秸秆和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上，农业部门与环保部门

存在职能割裂；在农村生活污染方面，环

保、住建、农业三个部门均设立专项资金

支持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职能分配存

在重复，也造成资金投入效率的降低。

2.3 部门职能履行监管不到位

一是自然资源保护尚无统一监管机

制。国土、水利、农业、海渔、环保等部

门各自负责职权范围内自然资源的保护，

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尚无一个部门统一监

督自然资源保护的履职情况。

二是水污染防治督政缺乏“钢牙利

齿”。该省省政府下设湖泊流域水污染防

治机构（湖泊治污机构），有别于水利部下属流域管

理委员会，其职能主要为监督、协调省内各部门和地

方政府的湖泊水污染防治工作。然而，作为正厅级单

位，对其他平级厅局（各行业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

缺乏行政级别优势；此外，督政手段不足，在资金分配、

行政考核方面话语权较少，督政仍然缺乏有力武器、

缺乏“钢牙利齿”。

三是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亟待全面加强。省级

层面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为松散结构，其办公室设

在环保部门，行政级别不足、督政威慑力较弱，在落

实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大气污染防治责任方面难度较

大，当下的大气污染防治督政体系亟待加强。

3 改革对策建议

3.1 体制改革总体框架

基于该省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现状的深入分析和问

题识别，本研究从管理体系和协调机制两个方面，提

出重组机构职能配置、优化自然资源管理、理顺污染

防治体系、健全有效督政机制、发展绿色化决策五个

具体措施，从根本保障和运行机制两个角度，构建省

级层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图 3）。

图2 省级层面自然资源及环境要素监测职能布局

图3 省级层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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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组机构职能配置

重组机构职能配置是改革省级层面生态文明管

理体制的核心，是落实各项协调机制的根本保障。结

合该省省级层面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现状和存在主要问

题，本研究提出机构职能重组配置方案。方案突出

该省省级层面环保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统领与主

导，提出以省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省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三大部门为核

心的省级层面生态文明管理体系（图 4）。

其中，省环保部门及湖泊治污机构重组，整合分

散在水利、住建、农业、林业等部门有关自然资源保

护及污染防治的监管职能，形成省自然生态与环境保

护委员会，其内部机构设置方案如图 5 所示。

中科院的研究成果 [2] 针对国家层面提出生态文明

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

领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局独立

并直属于国务院，资源与环境部承担自然资源开发监

管、污染防治等职能，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委员会

作为自然资源产权所有人。省级层面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的机构职能重组，既是中央顶层思路在地方的落实，

也是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的适应。两者之间的联系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省级和中央改革整体思路一致

省级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改革方案，均解决了生态

文明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包括：明确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归属，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统一监管，实现自

然资源管理“运动员”和“裁判员”分离，整合分散

在各个部门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职能，强化环保部门

污染综合防治统筹职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

济发展的绿色化协调。

（2）省级方案部分精简、职能归并

省级层面生态文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将生态

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整合并入环保部门，在避免新设机

构的同时，充分发挥环保部门在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方

面的能力基础，也有助于建立全面统筹、陆海兼顾的

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监管体系。

（3）省级方案强化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相统一

国家层面方案中，生态文明建设由发改部门统领，

有助于在中央层面加强跨部门协调、建立全国范围内

的绿色发展布局。省级层面方案中，将生态文明建设

统领职能纳入环保部门（省自然生态与

环境保护委员会），体现生态文明与传

统环境保护领域工作相衔接、相统一，

有利于强化生态环保监督管理的力度，

同时避免为保经济增长而对生态环境保

护进行不当干预，构建起强有力的生态

文明建设督政体系。

3.3 优化自然资源管理

一是明确自然资源分类管理要求。

一类是经营性资产，包括经营性建设用

地、农业生产用地及经济林木、自然矿

产等资源；一类是公益性资产，包括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

公园、生态公益林、湿地公园等特殊生

态保护区域和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

二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3]，由省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委员会统一行使全民所

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产权）或代

理人职责（使用权），省自然生态与环

境保护委员会负责资产使用（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的用途管制。

图4 省级层面生态文明管理体制改革机构职能重组方案

图5 省级层面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内部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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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管。依法规定各种

自然资源资产具体的开发代理机构，明确相应的经营

管理主体 [4]，由省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执

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用途管制，包括规则制定、使用

权转移监管、经营活动考核、资产核算及审计等。

四是严格自然资源生态属性保护。明确公益性自

然资源资产的管理目标和原则，以自然资源是否为环

境要素介质（比如水、大气、土壤等）、自然资源对

整体生态系统稳定的影响、自然资源变化对人群健康

的影响为主要依据，筛选生态属性较强的公益性自然

资源资产。对于此类资产，禁止或限制经营性开发利

用，确定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要求，由省自然生态与环

境保护委员会进行统一监管。

3.4 理顺污染防治体系

一是整合生态环境状况监测职能。健全生态环

境质量状况监测评估体系，将现有分散在国土、住建、

交通、水利、农委、林业、海渔等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力量从各个职能部门剥离，并与原环保部门的生态环

境监测体系整合，并入省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

二是严格统分结合污染防治模式。大气污染、碳

排放、水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等所有污染排放

综合防治的监督管理权限，应当统一由法律明确授予

省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对于污染防治的具体

工作，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由省自然生态与环境

保护委员会根据管理的需要，可将某项具体职权委托

给其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亦可由自身承担；省自然

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仍承担污染防治的统筹协调、

履职监督、技术指导职能。

三是创新按要素管理的污染防治体系。在省自然

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内，建立按要素、全过程的污

染防治管理体系，组建以大气、水、土壤为核心的环

境要素管理部门，配合监察执法机构，承担整个条线

全生命周期、全产排污过程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

职能。各地方建立健全对接省级层面的管理体制，确

保纵向到底、落实到位。

四是明确农村农业污染防治机制。针对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明确农业部门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中的主

体地位，环保部门负责污染防治责任落实监管、提供

污染防治技术支持。针对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明确以

住建部门为主的农村生活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体制，环保部门负责监管与执法工作。

3.5 健全有效督政机制

一是完善污染综合防治横纵督政体系。明确法律

授权，严格落实省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在污染

防治上的督政职能，建立明确的污染防治督政结果与

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的关联机制，横向上对

同级部门、纵向上对下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全面督政 [5]，

健全地方尤其是镇村级别的污染防治督政体制。

二是明确资源环保问题责任追究机制。落实党政

同责；针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工作

部门的领导成员，以及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执行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终身追责；对违背科学发展

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任人不论

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

三是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及污染防治“尽职免责”。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要求，在发生资源环保责任

事件后，对于履行自身职责的单位及个人，应当视具

体情况部分或全部免除其法律责任。

四是建立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协同追责模式。在

自然资源经济属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生态属性保护、

污染综合防治等的监管过程中，严格实施生态环境督

察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司法机关协

同追责的模式，“管事”和“管人”相结合，扭转生

态环境督察部门“单兵作战”困境，提高自然资源保

护与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的法制威慑力和执法行动力。

3.6 发展绿色化决策

正确认识生态的系统性、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环境

污染的严重性，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化发展协同

机制，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规定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的具体范围，制定资源

环境保护参与决策的具体程序、方法及制度等。

同时，省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应全面参与

到宏观发展战略决策之中，就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规划、措施，从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提出

具体建议和专业意见。一方面，坚决落实需要禁止的

红线、底线；比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管控规定禁止的

行为、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污行为、违背战略环

境影响评价的产业项目引入等，严格国土空间保护、

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明确提出需要关注的

行为；比如具有环境风险的产业布局、涉及跨界生态

环境纠纷的情况、鼓励采用的环保友好先进技术等，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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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步伐日渐加快，中央层面国

家整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向也已逐步明确。然而，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各个省份在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自然资源条件、环境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其所面临的主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保问题也有所不

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主要矛盾和解决方

案不应“一刀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从省级层面切入，以东

部某省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现状总结、问题识别、原

因剖析、框架拟定、对策提出的分析思路，重点关注

自然资源保护及污染综合防治两个核心，以机构职能

重组方案作为管理体系保障，提出优化自然资源管理、

理顺污染防治体系、健全有效督政机制、发展绿色化

决策四项具体措施，作为管理体系运行的协调机制，

针对性解决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不完善、污染防治职能

执行不协调、部门职能履行监管不到位三个现存主要

问题，从而建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具体

抓手，为省级层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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